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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報
極
蘇
拒
絕
記
者

合
衆
社
十
九B
偷
敦
電

”會
饿
自
佔
領 

褥
出 

@-- 
後
。英
美
兩
國
隨
軍
記
者
。
欲 

産*

視
察
。均
被
謝
絕
。倫
敦
有
兩
報 

,
。
對
於
以
上
事
件
。頗
有
所
抨
，擊
。.
據 

一
説
。佔
領
維
也
納
。乃
聯
軍
前
奏
之
勝 

一
利
。倘
拒
絕
記
者
入
內
調
查
。便
致
令 

-
人
疑
惑
・
有
傷
聯
軍
之
感
情
云 

e
 美
接
濟
蘇
俄
九
十
億
 

華
盛
頓
十
八
日
電.
、對
外
經
濟
局
長
克 

羅
利
報
吿
。
從
一
九
四
一 
年
拾
月
至
本 

年
二
月
。
美
國
在
租
借
法
案
下
。接
濟
一 

蘇
俄
軍
用
品
之
個
他
。
將
及
九
十
億
元
， 

。
內
有
飛
機 
一 萬
三
干
架
。其
他
軍
用 

品
及
粮
食
一 
千
六
百
二
十
五
萬
噸
云
。

「 
一̂

^
"

部

測

庵

 

出3

0
救
國
會
擁
護
蔣
主
席

-
華
僑
義
指
敕
國
總
會•
於
時
常
務
委
員 

一
會
會
議
。决
議
通
電
擁
證
重 
中
央
政 

府
。
聞
够
電
昨
日
已
拍
發
・  

$

 探
錄
如 

下
。
「
中
央
海
外
部
敬
請
轉
譯
重
慶
國 

-
民
醜
府
蔣
主
席
肋
鑒
。
伏
維
領
導
抗
連 

-
。.
人
載
賢
勞"
豐
功
偉
績

2  
舉
世
欽
崇 

・,
近
聞
國
共
小
有
糾
紛
。未
免
影
响
大 

局
。尙
翼
秉
持
初
衷
、加
速
實
施
憲
政 

3
採
納
各
黨
救
國
为
策
在
共
圖
精
誠
合 

作
。庶
得
肅
正
國
駅
觀
拡
。
爭
取
最
後 

.勝
利
，
全
僑
隼
，議
致
敬®
 :
:
.
 
一 

-
駐
溫
一
哥
華
加
拿
大
華
僑
譽
敕
國
總
會
一 

正
主
鲁
錦
添
七
副
主
席
曹
仲
雅 "
孫 

一
靛
秋
。.暨
同
太
豪
叩
」

一
——Q
崇
義
總
會
搂
受
金
章
獎
狀
， 

一
本
埠
鐵
城
祟
義
總
會♦
於
民
國
廿
九
年 

一
秋
間•
響
應
加
拿
大
雲
高*
 華
僑
航
空 

敕
國
連
動
會■
推
動
金
債 B
機
.
修
會 

熟
忱
賛
助
・.慷
慨
措
輸
。
曾
飴
前
報
・ 

茲
於
昨
十
七
日
。奉
中
國
航.空
建
般
協 

會
劇
會
蔣
會   

^
屯
正3
簪
甲
專
金
質
 

獎
章
一 
座
；
眞
狀
赢
，由
駐
溫
高
掣 

總
領
事
舘
交
來 
•■.
茲
錄
箕
獎
狀
如
下
。 

三
一
中
國
航
空
建
鼓
協
會
獎
狀
。
鐵
城
崇. 

瓢
總
會
协
忱
賛
映
祖
國
航
空
建
般
事
業 

0
慷
慨
捐
輸
二
依
照
本
會
捐
款
獎
勵
辦 

法
。應
給
獎
狀
，
以
資
褒
揚4
此
狀4 

會
長
蔣
中
正
」

」

0
加
相
赴
大
乱
或
順
道
來
遊
， 

據
此
間
自
由
黨
消
息
。加
相
麥
懇
士
頃 

一
氏
出.席
三
藩
市
世
界
安
全
會
議
・
於
未 

開
會
以
前
。或
順
道
來
雲
高
華
市
。作 

競
選
運
動
演
講
。
又
或
於
閉
會
後
始
到. 

一
來
亦
未
可
知
云

. 
0
四
名
男
女
犯
私
藏
嗎
啡
案 

TF
星
期
五
日
下
午
。
和
哥
街
四
四
號
門 

wiŵ
l̂
ls

—̂
—

为
盜a

討
論
慶
刷
勝
利
蛍
遡̂

^

 

、昨
星
期
二
日
。  

».<■
長
哥
諾
氏
。苕
集
勝
， 

利
日
籌
備
委
員
會
，暨
埠
中
之
著
名
各
： 

團
体
及
俱
樂
部
代
表
到
市
政
廳
。討
論 

慶
祝
勝
利
日
辦
法
，
聞
决
定
於
任
何
日 

一 下
午
一 
点
飾
以
前
宣
布
歐
戰
停
止
消
息 

。
所
有
工
人
於
咳
日
放
假■
翌
日
則
照 

常
返
工•
倘
於
下
午
登
点
鐘
宣
布
。
騎 

下
半
日
暨
翌
日
放
假•
又
德
加
相
頃
氏 

致
函
該
委
員
會
稱
。3

宣
布
歐
戰
停
止 

後
。政
府
擬
另
擇
丁
日
而
公
、布
爲
放
假 

、日
及
爲
感
謝
日
。
骸
日
或
與
美
英
兩
國 

所
定
之
日
相
同
云

。
求
將
舊
大
旅
館
復
爲
民
用 

前
任*

事
胡
夫
定
領
氏
醫
生■
預
備 

於
内
月
到
柯
京
一
行
。屆
時
謁
見
當
局 

V
求
將
舊
雲
高
華
大
旅
館
復
爲
民
用
。 

據
對
雲
高
華
遊
客
指
導
會
稱
。大
約
於 

四
五
個
星
期
內
。
則
有
切
實
消
息
云
。 

。
西
婦
被
控
還
借
款
案
取
消 

關
於
西
人
約 

•%
氏
， 控
吿
西
婦
展
努
氏 

要
求
取
囘
壹
吐
十
元
借
款
案
。
各
情
業 

詰
本
報
。茲
聞
府
官
沙
陣
氏
將
判
案
取 

消
云，0

控
吿
賢
卡
公
司
賠
償
損
失
「 

兵
士
思
新
斯
氏
。於
去
年
六
月
五
號
， 

駕
駛
電
用
汽
車
。到
屋
街
附
近
瑪
普
區 

時
・
突
與1

電
卡
相
撞■
致
受
傷
・
現 

酸
兵
士
以
竄
卡
疏
忽
爲
由
。
延
律
師
用 

加
政
府
檢
事
長
名
字
。
具
狀
此
間
大
衙 

，
控
吿
卑
諸
電
卡
公
司.
一
要
求
賠
償
損
大 

失
壹
千
四
百
卄
九
元
七
十
六
仙
云■ 

0
防
尋
西
人
愛
德
華
那
多
氏. 

昨
日
上
午
十
二
点
卅
分
鐘.
有
某
人
由 

“
*
國
圖
攤
拿
省
米
路
斯
埠   

•'
打
長
途
編3 

話
到
來
此
間
一
。  

®'
尋
西
人
愛
德
華
那
多 

氏
・
謂
事
關
重
要
，市
警
察
接
到
卑
時 

6?

話
公
司
之
消
息
後
・
分
别
與
此
間
軍 

*
 當
局
(
騎
差
汲
船
麻
接
冶"
。.但
痴
見
」 

有
該
人
之
名
字
者
云
；

◎
住
邱
卓
爾
悔
亦
被
匪
光
顧 

住
邱
卓
爾
街
四
五 
丁
五
號
門
牌
西
婦
澳
、 

拜
安
氏
。被
賊
匪
破
門
入
屋
・竊
去
蘇
、 

格
蘭
威
士
傑
酒
及
磁
威
士
健
酒
。計
共 

4=

四
椎
一
方
。

■

◎
又
有
六
輛
新
電
卡
運
到
埠
「 

昨
有
六
輔
鼠
卡•
壹
人
駕
駛
兼
收
票
者

.■■.../• 

.運
到
此
間
。預
備
松
第
四
朗
路
線
行
駛.、. 

、。
但
據
電
卡
工
會
事
務
主
任
斯
脫
氏
聲
，一 

稱
，
偷
將
駿
事
幫
卡
而
行
駛
飘
肴
之 

兩
人
電
卡( 
卽
一 
人
司   

---#
壹
太
收
係) 

.路
線
。
電
卡
工
會
會
員
。决
木e
 那
云 

。
又
有
八
十
隻
倭
奴
離
本
省 

據
在
卡
斯
勞
埠
出
版
之
日
人
英
文
報
。 

「
新
加
拿
大
號
」   

-
韓
載
卑
時
省
安
全 

委
員
會
消
息
。
昨
三
月
份
又
有
八
十
一 

隻
日
、人
離
開
卑
詩
省
・
與
二
月
份
比
較 

多
三
倍.
往
如
且
路
省 <
 卅
小
人d

亞 

《拉
砥
打
省
廿
七
人.
。.
皆
壁
省$
我.

■*■:■
緬■

◎
大
機
會0
大
機
會0

编
極
志
在
馳
名
大
減
價
 

除
舗
没
樱
税
元
二
 

遂
 
藥
剪
此
付
來
月
送
一 

遡
，瑠
麟
大
補
丸
太
蠢
捨
戈
跳
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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爲
通!
•

照
得
夏
曆
三
月
廿
一
日:

即
陽
曆
五
月
二
號)
是
我
洪
門
革
命
宀 

先
烈 
陳
近
南
軍
師
寶
警
辰
。
仰
所
有
加
屬
洪
門
團
体•
於

曾

鑫

鑫
 

會
旗
及
開
會
紀
念
。
共
慶
已
往
之
豐
功
而
策
將
來
之
大
業
。
鋤
强
寇•
敕
國
鬱
 

一
去
內
亂
。安
四
民
。本
我
洪
門
公
行
無
私
之
精
神0
傲
我
先
烈
捨
身
成
仁
之
收

「3
,-,

:.
。.；
‘.；
:<,
、7M.  
4
.
.
H
屮二 .HE 

.
間9
位
於
喜
市
定
街
附
一

茲
有
西
餐
館 

近
緬
街
，
取一
晚
千
予
乐
元
苏

者
等

請
到
去
雷
根
事
務
所.商
量

:
0
大
^

^

之
功
 B
 

治
脚
冷
即
焦
眼
花
耳
鳴
能
関
胃
消
食
一 

断
常
多
夜
尿
補
血
行
策
治
身
鼠
腰
癖
一 

关
便
瞬
精
口
船
戚
筱
反
源̂

繁
痺
 »
 

一(服
尾B
滋
補
丸
香 1
 磨
一
一 

常
有
正
席
尾
把
•

芻
桂
支
 

1
 急
 1

靈
油
萩
盒
输
2
 

痴
樂
退
精
補
精
藥
水 6
榛
一
元
、 

!

泰
一
膏
每
盒
一
元
 

国
止
癢
藥
膏
每
盅
錄
元
一 

*
樂
価
毒
丸
毎
尊
一
元 

治
骨
節
疼
痛
。
週
身
痕
癢
。遠
年
爛
脚 

■
皮
周
濕
毒
。
逢
滯
必
消
，紅
雲
血
解 

大
小
便
結
，
皮
膚
奇
癢
。
及 
一 
切
熟
毒 

△
海
外
磐
喜
*
毎

少
列
必
一 

@

珠
鳩

謝

焼
牲
。
毋
愧
爲
洪
門
份
子
之
本
色•
特
此
切
吿•
希
爲
知
照
。

中

爆

民

國
•
三

十

四

年

四

月
•
、十
，
日
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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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代
) 
(
柬
)

會
定
期
於
四
月
卄
九
日
午
后
 
一 
時
舉
行
第
三
週
 
紆 

年
一
紙
念
典
禮
五
時
半
假
座
新
北
京
酒
楼
設
誠
歡
叙
小 

統

請

躍

 

‘各
會
員
暨
各
界
人
士
光
臨
助
慶
實
爲
榮
幸

敬
敢
者,
弟
自
露
歐
戰
服
務
窟
応
。囘
亠 

埠
省
親
、
荷
泰
,埠
鼠
民
黨
舞
聯 

兩
大
團
体
同
豪
。與
及
中
蛇
融

友
熱
烈
歌
迎"
般
宴
招
待
。
嚴
激
各
餘

假
唾
間
。轉
赴
雲
域
一
行
。：

中
渋
亠

本
擬
逗
留
雲 1
 多B
f

與
各
庭
体
梓
整 

戚
友
咸
叙
；
旋
奉
空
軍
部
委
隹
溫
地
函 

埠
服
務
；
亟
須
敢
程
等
因.
富
日
秋
劉 

宗
親
李
氏
繪
务
所
執
監
委
員
潜
叁
純
靈
一

。
請
在
新
型
鵡
樓
殽
宴 
W
 情
厚
膿

■
招
待
。不
勝
感
謝
。是
時
僅
到
雲
爵
數
◎
-
 

句
鐘
。時
間
短
少
。
離
埠
匆
笏
喧
不
夂

中
華
職
工
聯
合
總
會
謹
啓
..• 

‘••
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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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總
會
謹
訂
於
五
月
六
日
(
即
星
期
日
,)
午
后
l
 

時
舉
行
慶
祝
第
三
十
一
週
年
紀
念
典
禮
屆
時
統
請
"
 

間
城
崇
義
支
會
暨
各
埠
會
員
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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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
示
禮
儀
曷
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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華
民
國
卅
四
年
， 

四
月
1
六
日 

@
請
購
雲
高
華
獅
子
卡
笠
彩
票

-
-
拜
候
各   

m. 鯉。殊
深
抱

歉
金
綴
漱
京
。
巻

謝

連
■
;

」

⑥

哀

謝
   

■■■■'■.
   

先
考 

11 權
字
常 g,
鄧
公 

民
國
付
四
年
四
月
九 

閏
享
壽
七
十
有
一 
歲

▲
廓
犍
師
厳
嚮
驚
▼

君
就
桃
中
 

*■.; 

1

<IE罐
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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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in

 Sf.* V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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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
ap

不
克
-<•
紀
奔
喪
祗
遊 W
 成
眼
探
1
4
 

.
親
友
惠
賜
膘
儀
臨
塲
執
拂
素 

$;;
一
以
，

王
F

蒙

‘叔
祖
堂
麻
料
理
喪 

月
十
亠,
日
吐
瘠
歸
土
安
一

一
切
一
經
同 

便
数
/
笠Y

一1

準
避
口
：

高
誼
隆
喉
歿
奮
感
謹
此
袁
謝   

,?:

獨 
一 

無
 
二

审

e
二.
L

長
崇
批
殘
 

各
大
商
店■

代
理 

如
欲
試
辦
，
函
索

81 奉

(
恕
不
统
呼5

箕
紅
距
滋
土
兀
；
亂  

®

 

拾
元
：
蔣
持
道
拾
元 
陳
彬
」一 
曾
就
喜 

.
号

保

；*

7

豪

出
.片
容
 

■

五
窗
子
鳍   

e
«
*
元/
陳
斯
  

*

 賢
 

趙
盛
滋
、劉
莊( 
何
勝 
仝
車
，
持
道

爲
修
前
捐
助
秘
帥
省
跛
足
兒
童 

(
融
很
彩
票
售
銀
賣
元)

丄■
 

(
獎
品
價
値
共
壹
萬
壹
千
五
百
元)

麻
基
：
月N

IB*〉

李
耀 

仝
車
一
二
；二
嚙
不:

：
」 

先
兄
容
波
字
過
制
畫
公
府
君 

三
十
四
年
四
丹
七
日
病
終 a

收
二
音
機
 

頤i

八
千
元 
新!

或1

債 
此
外
幷
獎
二
十
七
名 
共

選

T
蓬
. 

E, 
響

菸
民
國
二

本
公
司
有1
卷

三
千
五
百
元 

‘@
華
區
代
理
處 
大
漢
公
報 
義
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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